






















第十一条 违约责

4.乙方除承担运输、 安装、 调试 、 验收与培训等义务外，还将为甲方提供技术支持，包

括质量保证期外的技术指导。

5.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6.超过质量保证期的机器设备，终身维修， 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

7.货物质量保证期：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质量保证期壹年(质

量保证期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分项货物或配置有明确要求的按分项要求；生产厂家承

诺的质量保证期更长的按生产厂家的承诺；乙方响应文件承诺更优的，以乙方响应文件承诺

为准)。
任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 商标品牌、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等质量不合格的，

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理； 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或者特殊情况甲

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按违约货款额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乙方负责

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

3.因包装、 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 按质量不合格处理 。

4.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违反合同项下所作保证的，

应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修理、 更换、 退货等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

5. 乙方未能按时交付货物的，应向甲方支付迟延交付违约金。 迟延交付违约金的计算方

法如下 ：

(1) 从迟交的第 1 日到第30日，每日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 1.5% ;

(2) 从迟交的第 31到第60日，每日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 3% ;

(3) 从迟交的第 61 日起，每日迟延交付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5%。

(4) 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总额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30%。 迟延交付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除

乙方继续交付相关合同货物的义务，但如迟延交付必然导致合同货物安装、 调试、 验收等工

作推迟的，相关工作应相应顺延 。

6.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应向乙方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 迟延付款违约

金的计算方法如下：

(1) 从迟交的第 1 日到第30日，每日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1.5% ;

(2) 从迟交的第 31 日到第60 日，每日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3% ;

(3) 从迟交的第61 日起，每日迟延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付款金额的 5%。 迟延付款违约

金的总额不得超过迟延付款金额的30% 。

7.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总价的5%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

8.乙方违约，甲方对本合同享有单方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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